
竑誠法律事務所



實習課程資訊

開 課 學 期 ： 1 1 4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

課 程 名 稱 ( 預 計 ) ： 法 律 專 業 試 煉 ( H 8 1 6 )

課 程 學 分 ： 2 學 分

實 習 期 間 ： 學 期 - 1 1 4 年 0 4 月 0 7 日 至 0 5 月 2 3 日

實習時數： 7 2 小時

課 程 分 數 ： 由 實 習 單 位 評 分 ， 最 後 由 實 習 課 程 老師 調整 ( 如有 必要 )

開 放 對 象 ： 本 系 1 1 3 學 年 度 3 - 4 年級及碩 士班同 學
預計 1 1 3學年度第 2學期畢業請勿報名 (不需學分報名前請先聯繫系辦 )



實習課程說明

實習表單

實習月誌 ( 週誌 ) 、實習心得 ( 含兩張照片 ) 、自我考核表 ( 紙本或電子擇一 ) ，

上述表單應於實習期間填寫並於實習時數完成後繳交至系上，未繳交將視同未完成實習。

課程進行

該學期除至單位實習及實習課程規定應參加活動外，不需另外上課。

實習應參加活動如下 :

1 . 實習規定說明會 2 . 實習行前說明會

3 . 實習單位辦理的說明會或行前訓練 4 . 實習期間應接受訪視一次

實習成績

完成所有實習時數後由實習機構評定分數 ( 授課老師如有必要會進行調整 ) ，

待所有應繳交表單完成繳交後，成績計入 1 1 4 學年度第 1 學期。



工作內容

依各實習單位而有所不同，請詳見後續投影片；經分發後，不可任意更換實習單位，

因突發事故或特殊原因，無法前往實習或需要更換單位，請與系上聯繫。

實習課程說明

實習待遇

目前大學部實習皆為非雇傭實習，實習期間不支薪，食宿及交通等費用需由同學自

行負擔 ( 少數實習單位有提供津貼 ) ，系上會幫同學投保校外實習保險。



實習單位 法律事務所

實習內容
事務所可能會接觸到的事物包含遞送書狀調閱資料、整卷及爭點整理、撰寫法律文書、陪同律師出庭 (旁

聽 )、行政庶務處理，依事務所安排各有不同。事務所整體工作，並非完全與法律直接相關，實習不僅是參

與律師的工作，也需要了解事務所的運作。

竑誠法律事務所 - 7 2 小時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1 1 1 號 9 樓之 5  ( 捷運 - 松江南京站 )

要求 :可排班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 0 9 : 0 0 - 1 2 : 0 0及 1 3 : 0 0 - 1 8 : 0 0；已修習完訴訟法優先。

津貼 :實習津貼 - 5 0 0元 /日、交通津貼 - 2 0 0元 /日、伙食津貼 - 2 0 0元 /日 (排班需橫跨午休時間 )



報名注意事項

不受理棄修申請

非特殊原因造成實習無法完成，本課程不受理棄修申請 ( 特殊原因請盡速聯繫授課老師或系辦 )

無法重複選課

如已修過本系相同課名實習課程 ( 目前有兩門 ) ，將無法給予學分

( 預計 1 1 3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請勿報名 , 如不需要學分 , 只想參與實習 , 並可依規定完成全部事項者 , 請先與系辦聯繫 )

不開放選課

經錄取分發完成的同學，系上於第二次選課前帶入課表，同學不需自己選課，也請勿在帶入

課表後，自行退選課程。

以下情況將視為未完成實習 實習課程將給予 0分

1 . 未完成全部實習時數 2 . 未依規定繳交實習表單 3 . 未依規定回報實習排班時間

4 . 未參與實習應參加活動 ( 未完成請假及代替程序 )



實習資料表填寫注意事項

1 . 單位如有開放多種名額，請在實習志願欄位，清楚填寫想報名的名額 ( 寒假、學期等 ) 。

2 . 實習資料表上的電話與信箱，請同學於報名開始後務必接聽及定期收信。

3 . 請使用電腦繕打並依檔案格式繳交，如採手寫，請注意字跡務必工整。

報名注意事項

媒合分發流程

1 . 確認符合實習單位要求。

2 . 由授課老師依同學學業成績、志願序及申請動機綜合評量進行初分發。

3 . 由實習單位進行書面審查或面試 ( 如有要求 ) 。

4 . 未獲錄取的同學將依志願序再次進行再分發。

請同學斟酌自身課表與交通情形，務必確保有足夠時間供實習單位排班完成實習



報名資料繳交
繳交時間 即日起 - 0 3月1 4號中午十二點止

繳交資料 學生實習計畫表、歷年成績單

繳交步驟 1 .填寫實習說明資料檢核問卷

2 .至系網下載學生實習資料表並依注意事項要求完成填寫 ( 含照片 )

3 .將檔案上傳至 g o o g l e 線上表單

4 .等待報名是否成功結果 ( 0 3 月 1 9日中午十二點公告系網 )

資料繳交表單連結 :  h t t p s : / / f o r m s . g l e / c v F Z k u x F n P R A Q B D 7 6

後 續 事 宜 將 公 告 於 系 網 上 ，
報 名 的 同 學 請 自 行 注 意 資 料 表 上 的 信 箱 及 系 網 公 告

注意事項 1 .以手寫方式填寫資料表時，請掃描成 P D F 檔 ;以擅打方式填寫資料表時，請儲存成 P D F 檔

2 .成績單可至教務處外列印或使用學生專區中的成績檔案，請以直式方式存檔或印製

3 .資料順序為 A .實習資料表 B .歷年成績單，中間不可以有空白頁，請存成一個檔案繳交

4 .檔名 :班級 +學號 +姓名 ;檔案大小不可超過 1 0 M B ; 檔案繳交時，請以填答資料檢核問卷的信箱登入

5 .檔案不符上述格式或缺漏任一資料皆視為未報名完成

6 .檔案僅能繳交一次，請確認檔案是否完整後，再繳交

https://forms.gle/cvFZkuxFnPRAQBD76

